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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公務人員子女於國外大學畢業後，再就讀國內醫學大

學後醫學系，得否請領子女教育補助一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部106年10月24日衛部人字第1062261473號函。

二、查「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」附表九「子女教育補

助表」說明一規定：「公教人員子女隨在臺澎金馬地區居

住，就讀政府立案之公私立大專以下小學以上學校肄業正

式生，可按規定申請子女教育補助。」上開所稱「政府立

案」之學校，係指我國政府立案者。說明七規定略以，公

教人員子女如有轉學、重考、重修等情形，其於同一學制

重複就讀之年級，不再補助。又畢業後再考入相同學制學

校就讀者，不得請領；又所稱相同學制，依原行政院人事

行政局97年6月18日會商決議以，公教員工子女畢業後再

修讀同一學位者(包括醫學系、非醫學系、學士後醫學系等

學系)，不論其修業年限長短，均不再予以補助。

三、復查本總處101年10月25日總處給字第1010053441號書函

略以，公教員工子女重考就讀相同學制之大學，以申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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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任公職前係未具申請子女教育補助之資格，尚不得以其

子女重考前未請領部分學期之子女教育補助為由，而嗣後

於同一學制重複就讀之年級申請補助。茲以公教人員子女

教育補助之請領，係以其子女就讀學制所規定之修業年限

內，是否合於請領要件作為補助依據；又渠等嗣後如再就

讀同一學制或相同學制重複就讀之年級，性質上與重修重

讀類似，且屬個人因素，為符公平一致處理原則，均不予

以補助。

四、基上，本案公務人員子女前於國外大學就讀期間，因該校

非屬政府立案之學校，依前開補助表規定未具子女教育補

助申請資格，嗣後再就讀國內同一學位(按：國內醫學大

學後醫學系)自不得申請補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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